
浙江大学本科学生校内无息借款实施细则 

 

根据国家教育部、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，为帮助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完成学业，学校设立校内无息借款基金，在本科学生

中实行校内无息借款制度。 

一、基金来源 

1.学校每年从学生学费中提取一定比例。 

2.每年毕业生归还的无息借款。 

3.社会捐赠等其他资金。 

二、校内无息借款的申请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

身份证的浙江大学全日制在读本科学生。 

2.拥护党的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及学校规章制度，思

想品德良好。 

3.学习努力，学习态度端正。 

4.学校认定的经济困难生，或因突发事件造成经济特别困

难的学生。 

（二）学生在校期间，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得享受校

内无息借款 

1.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。 

2.休学期间。 

3.退学试读期间。 



4.瞒报家庭成员及经济收入，弄虚作假取得校内无息借

款。 

5.学习态度不端正，学习不努力，造成学习成绩低劣者。 

6.平时生活挥霍浪费者。 

7.已获资助总额达 6.4 万元（五年制学生为 8 万元）。 

有上述情况 2、3 的学生复学后可重新申请校内无息借款；

有上述情况 1、5、6 的学生，经教育帮助，考察一年后有明显

进步的，可酌情重新审定校内无息借款；有上述情况 4 的学

生，令其偿还所发校内无息借款，并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直

至纪律处分。 

三、校内无息借款的种类、金额和比例 

1.校内无息借款分为固定无息借款和临时无息借款两类。

固定无息借款是指因学生家庭经济特别困难，申请国家助学贷

款仍无法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而提供的无息借款。临时无息借

款是指因学生突发事件造成经济特别困难而提供的无息借款。 

2.学生每学年申请的学校无息借款额度，原则上不超过

4000 元。 

3.学校无息借款比例一般不超过在校本科学生总数的 3%。

各学院（系）、学园学生申请无息借款的比例视每学年的生源

情况由学生工作处酌情调整。 

四、校内无息借款的申请和发放 

1.固定无息借款每年申请一次，新生在每年的 9 月份提出

申请，老生在每年的 5 月份提出申请。 

2.临时无息借款可随时向学院（系）、学园提出申请。 



3.申请无息借款的学生必须办理无息借款协议，填写《浙

江大学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申请表》一式 3 份和签订《浙江大学

校内无息借款合同》一式 3 份。 

4.学院（系）、学园审核后，将学生无息借款汇总名单电

子表和申请表报学生工作处。 

5.学生工作处将公示后的审定名单提供给计划财务处，由

计划财务处核算发放。 

五、校内无息借款的管理 

1.学校无息借款实行学校和学院（系）、学园两级管理。

学院（系）、学园主要负责学生无息借款的申请审核、核对及

催还等管理工作；学生工作处负责无息借款经费的统筹安排、

分配及无息借款回收等工作；计划财务处负责经费的核算、发

放和收款入帐工作。 

2.学生工作处在每年 4 月底向各学院提供毕业班学生在校

期间全部无息借款情况，由各学院（系）、学园做好核对工

作。 

六、校内无息借款减免 

1.学生无法在毕业前还清无息借款的，不享受任何性质的

减免。 

2.学生在毕业前一次性还清无息借款的，给予 20%减免。 

3.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，并能在毕业前一次性还清无息借款

的，给予 50%减免： 

（1）学生在校期间获得校级“十佳大学生”、 “优秀共

产党员”、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、“优秀学生党员”、“优秀



学生党支部书记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、“优秀

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毕业生”等荣誉称号 3 次

及以上（五年制学生 4 次及以上）。 

（2）在校期间曾获省级“十佳大学生”、“优秀共产党

员”、 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团干

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毕业生”等

荣誉称号。 

（3）来自西部地区i的学生毕业后自愿回到西部地区的基

层单位ii工作。 

（4）学生毕业后到艰苦行业的基层单位iii（如石油、地

质、煤炭、矿业、水利、气象、国防等行业的基层厂、矿、

台、站、基地等）工作。 

（5）学生毕业后到边远地区国家重点单位工作（单位名单

由就业指导中心提供）。 

（6）学生毕业后到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贫困县的

基层单位工作。 

4.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，全免其校内无息借款： 

（1）学生在校期间获全国“优秀共产党员”、“三好学

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等荣誉称号。 

（2）经济发达地区生源学生毕业时自愿到边疆或贫困地区

的基层单位工作。 

5.符合上述 3、4 条减免条件的学生，必须在毕业当年 5 月

30 日前提出减免申请，填写“无息借款减免申请表”，经学院

（系）初审后，交学生工作处审核批准。 



6.虽不符合 3、4 条减免条件，但家庭经济确实十分困难，

且在校学习成绩优良，表现突出的学生，在毕业离校前也可提

出减免申请，由学院审批。 

7.因各种原因提前离校的学生，如出国、退学、开除学籍

等，其无息借款必须在离校前一次还清。享受无息借款的学生

在校期间，有因病死亡或意外死亡等特殊情况的，根据具体情

况研究决定。 

七、校内无息借款偿还 

1.校内无息借款归还手续在毕业生离校前集中办理。要求

在毕业离校前一次性还清（包括考取本校研究生的学生）。 

2.学生在毕业时无法还清校内无息借款，可以在毕业后 3

年内还清，不计利息，但须提出书面还款计划，填写“还款确

认书”，办妥相关手续。如超过 3 年，自超过之日起按国家助

学贷款同期利率计算利息。 

3.毕业离校前未还清校内无息借款的毕业生，毕业证书和

学位证书暂由学校保管。为不影响学生就业，学校提供相应证

明，该证明有效期不超过 3 年。 

4.收回的校内无息借款纳入校内无息借款基金。学校按实际

回收校内无息借款额情况，给予还款工作完成得好的单位以一定

比例的奖励。 

 

 

i【注 1】西部地区是指：西藏、内蒙古、广西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

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 12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。 

 



 

ii【注 2】西部地区的基层单位是指：县以下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，包括乡

（镇）政府机关、农村中小学、国有农（牧、林）场、农业技术推广站、畜牧

兽医站、乡镇卫生院、计划生育服务站、乡镇文化站等。 

 
iii【注 3】艰苦行业的基层单位是指：工作现场地处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

地区县以下的气象、地震、地质、水电施工、煤炭、石油、航海、核工业等中

央单位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。 


